
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市级业务
指导部门

职权编
码

职权名称
职权类

型
职权
状态

基本编码
行使层

级
依据名称 依据类别

制定机
关

发布号令
（文号）

法条（具体规定）内容

1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01
00

对将建筑垃圾
混入生活垃圾
、危险废物混
入建筑垃圾、
擅自设立弃置
场受纳建筑垃
圾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
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
法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
的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实行
综合执法的决定》（京政发〔2020〕9号）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
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
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
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市容环境卫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
定》

部门规章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建设
部

建设部令139
号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139号）第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
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受纳建筑
垃圾。”

2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02
00

对建筑垃圾处
置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
定》

部门规章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建设
部

建设部令139
号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139号）第六条“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内的工程施工情况，制定建筑垃圾处置计划，合理安排各类
建筑工程需要回填来的建筑垃圾。”第七条“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当向人民政
府市容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获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后，方可处置。”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
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
法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
的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实行
综合执法的决定》（京政发〔2020〕9号）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
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
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
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市容环境卫

3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03
00

对非法转让城
市建设垃圾处
置核准文件的

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
定》

部门规章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建设
部

建设部令139
号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139号）第八条，“禁止涂改、倒卖、租借、
出借或者以其他非法形式转让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第十八条“城市人民
政府市容环境主管部门核发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
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纠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
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
法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
的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实行
综合执法的决定》（京政发〔2020〕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
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
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执法。 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
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市容环境

4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04
00

对随意倾倒、
抛撒或者堆放
建筑垃圾的行

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
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
法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
的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实行
综合执法的决定》（京政发〔2020〕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
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
合执法。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
定》

部门规章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建设
部

建设部令139
号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139号）第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
倾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

5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05
00

对建筑垃圾储
运消纳场受纳
工业垃圾、生
活垃圾和有毒
有害垃圾的行

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
定》

部门规章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建设
部

建设部令139
号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139号）第十条“建筑垃圾储运消纳场不得受
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
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
法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
的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实行
综合执法的决定》（京政发〔2020〕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
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
合执法。



6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06
00

对建筑垃圾清
运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
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
法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
的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实行
综合执法的决定》（京政发〔2020〕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
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
合执法。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
定》

部门规章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建设
部

建设部令139
号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139号）第十二条“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运工
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并按照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的规定
处置，防治污染环境”，第十三条“施工单位不得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经核
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运输。”第十四条“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
圾时，应当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文件，按照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运

7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07
00

对设在城市道
路上的各类管
线检查井、箱
盖或者附属设
施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
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
法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
的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实行
综合执法的决定》（京政发〔2020〕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部门规章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建设
部

国务院令第
198号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设在城市道路上的各类管线的检查井、箱盖或
者城市道路附属设施，应当符合城市道路养护规范。因缺损影响交通和安全时，有
关产权单位应当及时补缺或者修复。

8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08
00

对砍伐城市树
木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
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
法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
的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实行
综合执法的决定》（京政发〔2020〕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

《北京市绿化条例》
地方性法
规

北京市
人民代
表大会
常务委
员会

北京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十五届
〕第15号

《北京市绿化条例》第七十二条　本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或者区园林绿化部门实
施。市人民政府决定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由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施。

《北京市绿化条例》
地方性法
规

北京市
人民代
表大会
常务委
员会

北京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十五届
〕第15号

《北京市绿化条例》第五十九条　严格控制砍伐树木。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树木，
经批准可以砍伐： 
　　(一)已经死亡的； 
　　(二)发生检疫性病虫害无保留价值或者发生其他严重病虫害的； 
　　(三)因抚育或者更新改造需要且无移植价值的； 

9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09
00

对迁移古树名
木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
管理条例》

地方性法
规

北京市
人民代
表大会
常务委
员

北京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十五届
〕第15号

《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因特殊情况确需迁移古树名木
的，应当经市古树名木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办理移植许可
证，按照古树名木移植的有关规定组织施工。移植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
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
法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
的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实行
综合执法的决定》（京政发〔2020〕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

10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10
00

对临时占用绿
地审批的行政

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绿化条例》
地方性法
规

北京市
人民代
表大会
常务委
员会

北京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十五届
〕第15号

《北京市绿化条例》第七十二条　本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市或者区园林绿化部门实
施。市人民政府决定由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由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施。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绿化条例》
地方性法
规

北京市
人民代
表大会
常务委
员会

北京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十五届
〕第15号

《北京市绿化条例》第六十条：未经批准不得临时占用绿地。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
占用绿地的，应当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临时占用中心城公共绿地的，由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临时占用其他绿地的，由区、县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临时占用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年。临时占用绿地期满后，占用人应当按照规定恢复
原状。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
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
法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
的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职权并实行
综合执法的决定》（京政发〔2020〕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



11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11
00

对燃气经营许
可证核发及事
中事后情况进
行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十五条 国家对燃气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符合燃气发
展规划要求；（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和燃气设施；（三）有固定的经营
场所、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经营方案；（四）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以及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五）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条件。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核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12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12
00

对建设工程施
工范围内有地
下燃气管线等
重要燃气设
施，建设单位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市级、
区级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三十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不得影响燃气设施安全。建设单位在开工
前，应当查明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地下燃气管线的相关情况；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
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
重要燃气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
保护方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确保燃气设施运行

13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13
00

对建设工程施
工范围内有地
下燃气管线等
重要燃气设
施，建设单位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市级、
区级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三十七条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不得影响燃气设施安全。建设单位在开工
前，应当查明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地下燃气管线的相关情况；燃气管理部门以及其
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建设工程施工范围内有地下燃气管线等
重要燃气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会同施工单位与管道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
保护方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确保燃气设施运行

14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14
00

对燃气经营者
未按照国家有
关工程建设标
准和安全生产
管理的规定，
设置燃气设施
防腐、绝缘、
防雷、降压、
隔离等保护装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三十五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设
置燃气设施防腐、绝缘、防雷、降压、隔离等保护装置和安全警示标志，定期进行
巡查、检测、维修和维护，确保燃气设施的安全运行。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15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15
00

对相关单位和
个人在燃气设
施保护范围内
进行爆破、取
土等作业或者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市级、
区级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城乡规划等有关部门按照
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划定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并向社会公布。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
内，禁止进行爆破、取土等作业或者动用明火。

16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16
00

对燃气用户及
相关单位和个
人擅自操作公
用燃气阀门的
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二十八条 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操作公用燃气阀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17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17
00

对相关单位和
个人在燃气设
施保护范围内
倾倒、排放腐
蚀性物质的行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市级、
区级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城乡规划等有关部门按照
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划定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并向社会公布。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
内，禁止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

18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18
00

对擅自为非自
有气瓶充装燃
气或者销售未
经许可的充装
单位充装的瓶
装燃气的行政
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者不得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以及销售未经许可的充装单位
充装的瓶装燃气或者销售充装单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19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19
00

对燃气经营者
在不具备安全
条件的场所储
存燃气的行政
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者不得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燃气。

20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20
00

对燃气经营者
未向燃气用户
持续、稳定、
安全供应符合
国家质量标准
的燃气，或者
未对燃气用户
的燃气设施定
期进行安全检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十七条 燃气经营者应当向燃气用户持续、稳定、安全供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
气,指导燃气用户安全用气、节约用气,并对燃气设施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21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21
00

对燃气用户及
相关单位和个
人安装、使用
不符合气源要
求的燃气燃烧
器具的行政检
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二十八条 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
器具。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22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22
00

对相关单位和
个人在燃气设
施保护范围内
未与燃气经营
者共同制定燃
气设施保护方
案，采取相应
的安全保护措
施，从事敷设
管道、打桩、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市级、
区级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三十四条 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有关单位从事敷设管道、打桩、顶进、挖掘、
钻探等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应当与燃气经营者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
案，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23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23
00

对燃气用户及
相关单位和个
人燃气燃烧器
具的安装、维
修不符合国家
有关标准的行
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三十二条 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24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24
00

对燃气经营者
向未取得燃气
经营许可证的
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用于经营
的燃气的行政
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24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24
00

对燃气经营者
向未取得燃气
经营许可证的
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用于经营
的燃气的行政
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者不得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
燃气。

25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25
00

对燃气经营者
要求燃气用户
购买其指定的
产品或者接受
其提供的服务
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者不得要求燃气用户购买其指定的产品或者接受其提供的服务。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26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26
00

对燃气经营者
未履行必要告
知义务擅自停
止供气、调整
供气量，或者
未经审批擅自
停业或者歇业
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者不得未履行必要告知义务擅自停止供气、调整供气量，或者未
经审批擅自停业或者歇业。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27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27
00

对燃气经营者
倒卖、抵押、
出租、出借、
转让、涂改燃
气经营许可证
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者不得倒卖、抵押、出租、出借、转让、涂改燃气经营许可证。

28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28
00

对燃气用户及
相关单位和个
人改变燃气用
途或者转供燃
气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二十八条 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燃气用途或者转供燃气。

29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29
00

对相关单位和
个人在燃气设
施保护范围内
放置易燃易爆
物品或者种植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市级、
区级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城乡规划等有关部门按照
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划定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并向社会公布。在燃气设施保护范围
内，禁止倾倒、排放腐蚀性物质。

30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30
00

对燃气用户及
相关单位和个
人擅自安装、
改装、拆除户
内燃气设施和
燃气计量装置
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二十八条 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
燃气计量装置。

1111000074
6105829M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31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31
00

对燃气用户及
相关单位和个
人未设立售后
服务站点或者
未配备经考核
合格的燃气燃
烧器具安装、
维修人员的行
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三十二条 燃气燃烧器具生产单位、销售单位应当设立或者委托设立售后服务站
点，配备经考核合格的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人员，负责售后的安装、维修服务
。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32

北京市城
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

法局

G70032
00

对燃气经营者
拒绝向市政燃
气管网覆盖范
围内符合用气
条件的单位或
者个人供气的
行政检查

行政检
查

在用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向
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
政府下放部分行政执法
职权并实行综合执法的
决定

其他规范
性文件

北京市
人民政
府

京政发〔2020
〕9号

（一）、市政府决定将由市、区有关部门承担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政强制权下放
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由其依法行使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实行综合
执法。（二）、以下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并以其名义相
对集中行使：原由城管执法部门行使的公用事业管理等方面的部分行政处罚权、行
政强制权。

1111000074
6105829M

区级、
乡（镇
、街
道）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行政法规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务
院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583号

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者不得拒绝向市政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符合用气条件的单位或者
个人供气。


